
贵池区应急管理局调整后公共服务清单
序号 通用事项名称 办  理  依  据 实施机构（科室） 事项类别 备注

1
“12345”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应急管理领域）

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实施方案的

通知》（皖政办秘〔2021〕65号），“12350安全生产投诉举报及咨询电话服务”并入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

各相关领域业务科

室
主动服务类

2
开展“6•16”全省安全

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

1.《安全生产法》第十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有

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增强全社会的安全生产意识。

2.《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开展2014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活
动的通知》（安委办〔2014〕7号）将每年的6月16日确定为全国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

3.《安徽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加

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从业人员和全社会的安全生产

意识，提高生产经营单位和从业人员防范事故的能力。

安全生产综合协调

科
主动服务类

3

组织指导协调安全生产

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

事件应急救援

1.《安徽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

应对工作。

2.《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应急管理厅主要职能配

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厅〔2018〕101号）：组织指导协调安全生产类
、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应急救援，……

应急指挥中心 主动服务类

4

发布安全生产事故、自

然灾害风险预警和灾情

信息

1.《安徽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第二十一条：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
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和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

。

2.《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应急管理厅主要职能配

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厅〔2018〕101号）：应急指挥中心......拟订

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分级应对制度，发布预警和灾情信息，......。

应急指挥中心 主动服务类



序号 通用事项名称 办  理  依  据 实施机构（科室） 事项类别 备注

5

组织指导监督安全生产

类、自然灾害类应急救
援预案演练

1.《安徽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

应对工作。第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突发事件应对法律、法规和应急

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和应急演练。应急演练活动应当每年至少开展一次。

2.《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应急管理厅主要职能配
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厅〔2018〕101号）：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

处...组织编制省总体应急预案和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专项预案并负责各类应急预案

衔接协调，承担预案演练的组织实施和指导监督工作，…。

应急指挥中心 主动服务类

6 信息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六条：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

息的，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第七条：行政机关应当建立

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协调机制。行政机关发布政府信息涉及其他行政机关的，应当与有关

行政机关进行沟通、确认，保证行政机关发布的政府信息准确一致。

安全生产综合协调
科

主动服务类

7
“5.12”全国防灾减灾

日活动

1.经国务院批准，自2009年起，每年5月12日为全国防灾减灾日。
2.《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基层应急能力建设 做好2020年全国防

灾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减办明电〔2020〕1号）。3.《安徽省减灾救灾委员会办

公室关于切实做好2020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皖减救办明电〔2020〕2号

。

应急指挥中心 主动服务类

8 汛情通告发布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第二十九条：电视、广播、新闻单位应当根据人民政府

防汛指挥部提供的汛情，及时向公众发布防汛信息。
2.《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第三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

指挥机构负责向社会发布汛情公告，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发布。

3.《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对汛（旱）情通告发布作了明确规定。

应急指挥中心 主动服务类

9 旱情通告发布

1.《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第四十九条：国家建立抗旱信息统一发布制度。旱情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统一审核、发布。

2.《安徽省抗旱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旱情预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抗旱指挥机构负责

发布，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发布。
3.《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对汛（旱）情通告发布作了明确规定。

应急指挥中心 主动服务类



序号 通用事项名称 办  理  依  据 实施机构（科室） 事项类别 备注

10 分配救灾款物

1.《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务院令第709号）第三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人民

政府的自然灾害救助应急综合协调机构，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的自然灾害救助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自然灾害救助工作 。第二十二

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急管理部门负责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的分配、管理并

监督使用情况。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负责调拨、分配、管理自然灾害救助物

资。

2.《安徽省自然灾害救助办法》（省政府令第295号）第二十七条：政府提供的自然灾害

救助资金、物资，社会组织和个人向政府捐赠的无指定意向的自然灾害救助资金 、物
资，由应急管理部门统一调拨、分配、组织发放。社会组织和个人向政府捐赠的有指定

意向的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物资，由应急管理部门按照捐赠人的意向分配、组织发放。

3.《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应急管理厅主要职能配

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厅〔2018〕101号）第四条（十五）救灾和物资

保障处：承担灾情核查、损失评估、救灾捐赠等灾害救助工作……。

应急指挥中心 主动服务类

11

救灾捐赠、募捐活动及

款物分配、使用情况公

布

1.《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三章慈善募捐是指慈善组织基于慈善宗旨募集财产的活

动，包括面向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第四章慈善捐赠是指自

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基于慈善目的，自愿、无偿赠与财产的活动……；第八章信息公

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健全慈善信息统计和发布制度……。
2．《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应急管理厅主要职能

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厅〔2018〕101号）第四条（十五）救灾和物

资保障处：承担灾情核查、损失评估、救灾捐赠等灾害救助工作……。

3．《安徽省自然灾害救助办法》（省政府令第295号）第二十七条：政府提供的自然灾

害救助资金、物资，社会组织和个人向政府捐赠的无指定意向的自然灾害救助资金 、物

资，由应急管理部门统一调拨、分配、组织发放。社会组织和个人向政府捐赠的有指定
意向的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物资，由应急管理部门按照捐赠人的意向分配、组织发放。

应急指挥中心 主动服务类

12 台风防御预警信息发布

《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应急管理厅主要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厅〔2018〕101号）规定，省应急厅应急指挥中心

负责发布事故灾难、自然灾害预警和灾情信息；防汛抗旱处负责组织协调台风防御工作
。

应急指挥中心 主动服务类



序号 通用事项名称 办  理  依  据 实施机构（科室） 事项类别 备注

13
森林火险预警预报信息

发布

1.《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应急管理厅主要职能配

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厅〔2018〕101号）规定，省应急管理厅负责森

林和草原火情监测预警工作，发布森林和草原火险、火灾信息。

2.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印发《森林火险预警与响应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

应急指挥中心 主动服务类

14
本行政区域内生产安全

事故的统计公布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九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

门应当定期统计分析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情况 ，并定期向社会公布。2.《
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应急管理厅主要职能配置 、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厅〔2018〕101号）：（十六）调查评估和统计处

。......负责应急管理统计分析工作。

安全生产综合协调

科
主动服务类

15
非煤矿山承包单位跨省

施工作业备案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62号)第二十七条：

承包单位在登记注册地以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事施工作业的，应当向作业所在地
的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书面报告外包工程概况和本单位资质等级 、主要

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主要安全设施设备等情况，并接受其监督

检查。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一科
依申请类

16
地质勘探单位应急预案

的备案

《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

第35号)第十九条第二款：应急预案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地质勘

探主管单位备案。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一科
依申请类

17
地质勘探单位从事探勘

活动的备案

《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

第35号)第八条：地质勘探单位从事地质勘探活动，应当持本单位地质勘查资质证书和地

质勘探项目任务批准文件或者合同书，向工作区域所在地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

案，并接受其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地质勘探单位未按照规定向工作区域所在地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书

面报告的，给予警告，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一科
依申请类

18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

单位转产、停产、停业

或解散其危险化学品生
产装置、储存设施及库

存处置方案备案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1号）第二十七条：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

的单位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妥善处置其危险化学

品生产装置、储存设施以及库存的危险化学品，不得丢弃危险化学品；处置方案应当报
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和公安机关备案。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

督管理科
依申请类



序号 通用事项名称 办  理  依  据 实施机构（科室） 事项类别 备注

19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

、使用企业安全评价报

告以及整改方案的备案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1号）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生产、储存危险

化学品的企业，应当将安全评价报告以及整改方案的落实情况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在港区内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将安全评价报告以及

整改方案的落实情况报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

督管理科
依申请类

20

剧毒化学品及储存数量

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

化学品储存单位备案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1号）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对剧毒化学品以

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应当将其储存数量、储存地点

以及管理人员的情况，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在港区内储存
的，报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备案。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

督管理科
依申请类


